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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概要這個科目，對於法律以及相關科系的畢業生而言，實在是駕輕就熟，猶如探囊

取物，因為他們在學校讀了好幾年，而且地政士考的是［民法概要］，比起他們所深入研究

的［民法］而言，只是［基礎］而已。

話雖如此，對於其他的考生而言，［民法概要］讓大家讀得非常辛苦，尤其是剛開始接

觸法律的人。

然而許多的法學學者，一致認為民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礎，所以非常重要，當民法讀熟之

後，其他法律便能以很快的時間上手。

這樣的見解，絕對沒錯，因此許多的考生知悉這個金科玉律之後，用去絕大多數的時

間，企圖要將民法搞定，結果研讀其他科目的時間相形變少，最後放榜了，民法成績也高人

家沒幾分，最慘的是其他科目的成績也無力回天，結論就是放棄當初的夢想，或明年再見。

要考上地政士執照，一定要瞭解民法的應對方式，否則是很危險的，本科的特性如下：

一、考的是【民法概要】，而非［民法］

有什麼不一樣呢？二者可是天淵之別，【民法概要】是民法的結構與法條的規定，而

［民法］可以非常深入，一大堆的特殊學術名詞，一個難以判斷的觀念，還分［甲說］、

［乙說］以及［通說］，讓您猶如丈二金剛。

所以當您手頭上的資料都是這樣寫，或是做這麼深入的探討時，強登老師必須建議您將

該書束之高閣，等哪天要攻讀法律碩士或博士時，再拿出來研究，便符合您的程度了。

其實這些書根本不是為我們量身訂做的，更慘的是，一大堆民國六十多年的考題，法條

都已經改了，還是那些答案，錯得一塌糊塗，這些根本讀不完的東西，反而徒增壓力與浪費

時間。

二、特殊的名稱非常多

舉凡［善良管理人］？［抽象輕過失］？［無過失責任］？［占有改訂］？［信賴利

益］？----這些名稱，有的是當初直接將日本字印過來；有的是法學學者為了展現自己的德高

望重，所發明出來的詞句；有的是為了方便學習，將之歸納所賦予的標題。

這樣的結果，讓一般的考生在查閱答案時，從法條上根本就找不到，若考試時出現這種

題目，實在令人欲哭無淚。

三、法條內容饒舌，跟古代的文言文一樣，都令人感到艱深晦澀

剛開始讀民法的人，最大的痛苦就在這裡，即使國文造詣不錯的人，也不容易看懂，甚

至教授的老師也解釋得非常吃力，遑論一般的考生。

四、範圍太廣，法條極多

為了囊括全部的規範，法條非常多，共有一千多條，即使考的是［概要］，對於考生的

負擔，仍然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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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變化多端，不易抓題

雖然民法有所謂的帝王條款，然而大重點並非命題委員的最愛，即使是名師預測，均難

以見效，主要的原因在於民法可以變化多端，對於學問淵博的典試委員而言，易如反掌，隨

便轉個彎，就讓人吃不完兜著走了。

綜上所述，對於一般考生而言，［民法概要］是最難拿分的科目，他的得分［投資報酬

率］最低，因此您切莫奢望要在這邊拿到不可一世的分數。

因此，針對民法，您只要設定四十五分至五十分左右就可以了。

在98年之前，［民法概要］基本的四題申論題中，在出題時，原則上都做了非常均勻

的分配，也就是［總則編一題］、［債編一題］、［物權編一題］、［親屬編或繼承編一

題］。 

從98年開始，新增了［信託法概要］的命題範圍，在基本的四題之中，大約占據一題的

份量，許多的考生覺得此舉增加了準備上的負擔，然而強登老師卻持反對看法，因為信託法

的法條只有86條，而且條文比民法淺顯易懂，具備了土地法規或土地稅的色彩，所以經由抓

題與背記後，可以輕鬆地完成作答。

換言之，信託法這一題務必拿下來，輔以超強的答題技巧，以獲取高分，如此則可立於

不敗之地。

其次，親屬編與繼承編以及總則編相對較為容易，也值得多用點心思。

最難的是［債編］，加上本身法條多，念起來也痛苦，不需要有過度的期待，甚至我們

將時間放在其他科目，得分的投資報酬率比這邊要高很多。

現在民法的考題比以前更富變化，多偏向橫跨兩編或三編的［綜合題］或［實例題］，

由於這類問題在題目的敘述就很強，很多考生看到這個現象就暈了，其實對於懂得運用答題

技巧的人而言，這反而是好事，因為不怕篇幅太少。

另外，針對這類的題目，您可將讀過而且覺得相關的內容統合起來，經過整理之後，敘

述出來，便容易言之有物，即使不會的題目，都能獲得不少的分數。

研讀本書，一定要記得，不僅要［知道答案］而已，而是您要去知道：【強登老師為什

麼是這樣寫】？以及【學習讓自己也能這樣寫】，因為如此的表達方式最能擄獲閱卷老師的

心，其中均發揮著超強答題技巧的精髓，也只有透過這樣的秘訣，讓您每科多拿8到12分，

如此勝券在握，不枉費強登老師的嘔心瀝血，畢竟有著麼好的幸運與福報買到最棒的書，就

讓它結晶，成為您願望的實現。

準備民法，除了歷屆考題之外，不妨收集地政類科的高普考以及不動產經紀人最近一到

兩次的考題，基本上應該可以抓到類似的題目。

強登老師，要您成為［強］者，要您享受［登］科的成就；強登老師，要用最［強］的

方法，讓您榮［登］金榜，在最棒的出版公司，編寫最佳的書籍，讓您如虎添翼，一飛沖

天，加油!您必定如願以償，拿到黃金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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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各科法條歷年占分

     法條
年度

第一編  
總則

第二編 
債篇

第三編 
物權篇 

第四編 
親屬篇 

第五編 
繼承篇 

信託法

108 10 12.5 40 25 0 12.5

107 20 25 5 22 53 15

106 0 12 37 12 13 25

105 0 37.5 12.5 25 0 25

104 5 30 15 0 25 25

103 6 25 32 3 22 12

102 10 20 20 12 13 25

101 12.5 12.5 25 0 25 25

100 18 5 25 7 20 25

99 0 25 25 5 20 25

98 12.5 25 25 5 20 12.5

97 5 25 20 5 20 25

96 25 30 20 25 0 0

95 17 23 35 0 25 0

94 12 25 33 5 25 0

93 20 40 20 10 10 0

92 6 56 32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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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歷年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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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地政士考試 民法概要

一、試述動產與不動產之意義及二者區別在法律上之實益。（25分）

作答之前，超強審題破解秘訣

＊	本題共有以下幾個應申論之項目：
	 1.	〔不動產〕之意義。
	 2.	〔動產〕之意義。
	 3.	〔動產〕與〔不動產〕在法律上之區別實益。

以超強答題技巧與核心內容，讓閱卷老師青睞的作答建議

答：茲依民法之規定，說明如下：
　　由於定義上之緣故，於作答時，由〔不動產〕先進行解析，合先敘明。

一、〔不動產〕之意義說明如下：
（一）所謂的〔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
（二）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
（三）析言之：

（1）�土地：包含地球表面以及其上空與地下，例如河川與溝渠亦屬土
地所涵蓋。

（2）�定著物：非屬土地之成分，且具備固著性、經濟使用性、繼續性
之物。

（3）�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如果樹所結之果實，未與果樹分
離之前，均屬不動產。

二、〔動產〕之意義說明：
（一）民法之規定：所謂的〔動產〕，係為〔不動產以外〕之物。
（二）故可移動之物，如電腦、行動電話、衣服、手錶等等。
（三）�此為概括性之規定，將財產分為〔動產〕與〔不動產〕兩大類。

三、〔動產〕與〔不動產〕在法律上之區別實益如下：
（一）物權變動方式之差異：

〔不動產〕：�不動產的物權之變動以〔登記〕為生效之關鍵，須於地
政事務所辦竣登記，方生效力。

〔動產〕：�動產之物權變動，以〔交付〕（包含〔現實交付〕、〔簡
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四種方式）為
生效之要件。

（二）時效取得要件、條件、期限之差異：
〔不動產〕：時間較長、條件較嚴格。
〔動產〕：時間較短、條件較簡易。

（三）所設定擔保物權或他項權利之差異：
〔不動產〕：�不動產以〔典權〕、〔地上權〕、〔農育權〕、〔不動

產役權〕及〔抵押權〕為之，僅以不動產為標的。
〔動產〕：�動產以〔質權〕、〔留置權〕為之，僅以動產為標的。

（四）占有取得時效之差異：
二者均分善意與惡意兩種，其時間之規定不同：
〔不動產〕：�善意占有，取得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之時間為十

年；惡意占有，取得其所有權之時間為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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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善意占有，取得其所有權之時間為五年；惡意占有，取得
其所有權之時間為十年。

（五）債權人受領遲延時，債務人處理方式之差異：
〔不動產〕：�債權人受領遲延時，債務人得拋棄該不動產之占有。
〔動產〕：債權人受領遲延時，債務人得提存給付物。

（六）租賃時，轉租規定之差異：
〔不動產〕：�租賃物為房屋者，原則上，承租人得將其一部分轉租於

他人，但得以約定禁止。
〔動產〕：�租賃物為動產者，不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但經出租人

承諾，則得以進行。
（七）租賃是否須書面之差異：

〔不動產〕：租賃期間逾一年者，應以字據定之。
〔動產〕：無書面契約之規定。

（八）監護人處分受監護人財產規定之差異：
〔不動產〕：�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或就供受監護

人居住用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租、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
賃等，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

〔動產〕：�監護人不得以受監護人之財產為投資。但購買［公債〕、
［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券〕、［金融債券〕、［可
轉讓定期存單〕、［金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證商業本
票〕，不在此限。

（九）是否得受善意受讓保護之差異：
〔不動產〕：因以登記為取得所有權之關鍵，故無善意取得之規定。
〔動產〕：取得者得受善意受讓規定之保護。

（十）管轄法院之差異：
〔不動產〕：�不動產之分割或界址訴訟，以及強制執行，多以所管轄

之法院為之。
〔動產〕：無此規定之必要。

解題關鍵，秘訣點破，金榜必我

＊		本題對深入了解民法的人而言，是大題目，對於一般人而言，是小題目，因此〔大題小作〕或
〔小題大作〕務必予以調和。

超強口訣　輕鬆記憶

＊		第三小題這類比較性之題目，應發揮〔團體分化〕之精神，分得越多項，得分效果越佳。

一網打盡，相關考題，延伸重點報您知

＊		相對於〔動產〕與〔不動產〕之區別實益，〔主物〕與〔從物〕也是常考的觀念，務必了解。
民法第	68	條：主物與從物之定義。	

名師密技，超級補帖，加分策略

＊	〔加分秘訣（一）〕：將〔主物與從物之意義〕另外再加以分析，讓閱卷老師知道您深得法律精
髓。

＊	〔加分秘訣（二）〕：將作答內容加上標題，條理分明，全文結構嚴謹而有系統。
＊	〔加分秘訣（三）〕：第三子題的寫法，不僅清晰且簡捷有力，並讓全文充實而技冠群倫。

他漏我不漏，重要內容務必有

＊		由於定義上的關係，與題目所問的順序有點差異，為了方便而有條理的作答，必須在前面交代清
楚，以表現對閱卷老師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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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地政士考試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一、甲有市價500萬元A地之所有權，為避免債權人追債，遂與友人乙聯繫，約定兩人假裝做成
買賣，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A地予乙。其後，乙將A地出賣給不知前揭情事的丙，並
將A地移轉登記且交付給丙。試問：

　　（一） 何謂負擔行為？何謂處分行為？甲、乙間所為的負擔行為及處分行為之效力為何？
（10分）

　　（二）乙、丙間的買賣契約是否有效？丙依法要如何才能取得A地所有權？（15分）

作答之前，超強審題破解秘訣

*	本題共有以下幾個應申論之項目：
	 一、〔負擔行為〕、〔處分行為〕之意義。
	 二、甲、乙間所為的負擔行為及處分行為之效力說明。
	 三、乙、丙間的買賣契約之效力說明。
	 四、丙要取得A地所有權之方式說明。

以超強答題技巧與核心內容，讓閱卷老師青睞的作答建議

答：茲依民法總則編之規定，敘明如下：

一、「負擔行為」、「處分行為」之意義，說明如下：
（一）�「負擔行為」之意義：

（1）�所謂的「負擔行為」，又稱為「債權行為」，指當事人之間，以
發生債權或債務關係內容之行為，又稱為「債務行為」。

（2）�「負擔行為」之主要特徵在於，使債務人負有給付義務，尚未發
生物權之變動，若屆時不履行，則發生「損害賠償」之問題。

（二）「處分行為」之意義：
（1）�所謂「處分行為」，又稱為「物權行為」，指當事人之間，造成

某種權利發生、變更或消滅之法律行為。
（2）�「處分行為」之主要特徵在於發生物權之變動，包含物權或準物

權行為。

二、甲、乙間所為的負擔行為及處分行為之效力，說明如下：
（一）案例之情形：

甲為逃避債務，與乙進行假買賣，將自己所有A地之所有權過戶予乙，
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A地予乙。

（二）法律之規定：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

（三）本子題之結論：
由甲、乙間所為的負擔行為及處分行為，均屬法律規定之「通謀虛偽
意思表示」，不僅雙方之間的不動產買賣（負擔行為）無效，而且交
付A地（處分行為），亦屬無效，故縱然完成移轉登記，實際上乙並未
因而取得A地所有權。

三、乙、丙間的買賣契約之效力，說明如下：
（一）案例之情形：

乙將A地出賣給不知前揭情事的丙，並將A地移轉登記且交付給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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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之規定：
乙因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於法律上雖未取得A地所有權，但乙、丙間之
買賣契約，於性質上係屬「負擔行為」，其行為人並不以具備處分權
能為要件，因此乙、丙間之買賣契約，仍屬有效。

（三）本子題之結論：
乙、丙間之買賣契約，係屬於有效之法律行為。

四、丙取得A地所有權之方式，說明如下：
（一）�案例之情形：

乙將A地出賣給不知前揭情事的丙，並將A地移轉登記且交付給丙。
（二）丙得主張之理由：

（1）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但書：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但
不得以其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

（2）信賴登記之保護：
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
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

（三）本子題之結論：
丙不知甲乙間之移轉係屬通謀無效之行為，而向乙購買A地，為善意第
三人，故應受前述法律之保護，且為得主張取得A地之理由，於法於理
甚為明確。

名師密技，超級補帖，加分策略

*〔加分秘訣（一）〕：將〔題目意旨〕再加以闡述，讓閱卷老師知道您深得法律精髓。
*〔加分秘訣（二）〕：將作答內容加上標題，條理分明，全文結構嚴謹而有系統。
*〔加分秘訣（三）〕：加上各子題有力的結論內容，配合實例題的需求，一氣呵成，鏗鏘有力。
*〔加分秘訣（四）〕：運用強登老師〔法條解碼〕以及〔破解申論，最厲害的搶分與金榜捷徑〕
二本秘笈的寫法，讓全文充實而技冠群倫。

引經據典　法條尋根

民法第87條：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無效★★★
Ⅰ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但不得以其無效對抗〔善
意第三人〕。

Ⅱ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
民法第758條：設權登記…登記生效要件★★★★★
Ⅰ〔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
不生效力。

Ⅱ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民法第759-1條：登記效力之推定及善意第三人之保護★★
Ⅰ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Ⅱ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
〔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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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具有原住民身分，為丙之利益，以丙為受益人將其所有之原住民保留地A地信託予不具原
住民身分的自然人乙，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之規定，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
轉對象為具原住民身分者。

　　另甲於2019年5月1日向乙購買B屋，於乙尚未移轉B屋所有權登記及交付予甲，同月6日因丁
駕車不慎撞上B屋，致B屋全毀。試問：

　　（一）甲、乙間就A地所為之信託契約效力如何？（10分）
　　（二） 乙對丁得為如何之主張？就甲、乙間的B屋買賣契約，甲、乙各自可以對契約相對人

為如何之主張？（15分）

作答之前，超強審題破解秘訣

*	本題共有以下幾個應申論之項目：
	 一、甲、乙間就A地所為之信託契約效力說明。
	 二、乙對丁得為如何之主張說明。
	 三、甲、乙各自可以對契約相對人之主張說明。

以超強答題技巧與核心內容，讓閱卷老師青睞的作答建議

答：茲依信託法以及民法之規定，敘明如下：

一、甲、乙間就A地所為之信託契約效力，說明如下：
（一）案例之情形：

甲將其所有之原住民保留地A地，信託予乙，但乙不具原住民身分，並
指定丙為受益人。

（二）信託行為無效之特別規定：
（1）強制或禁止：

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2）公序良俗：

其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3）訴願或訴訟：

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
（4）依法受益人不得受讓該財產：

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
（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之規定：

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對象，為具原住民身分者。
（四）本子題之結論：

（1）法條規範：
於信託法與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中，所明文規定者係為受
益人或承受人，須具備原住民資格，該信託契約方為有效。

（2）丙之資格探討：
惟本案例之受益人丙，題示中並未載明是否具備原住民身分，若
丙並非原住民，則甲與乙之信託契約為無效，自不待言。

（3）信託契約應屬無效之分析：
而爭議者係受託人乙，本身並不具原住民身分，以信託法與原住
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立法意旨以及法理而言，受託人基本上
有處分A地之權能，是故受託人與受益人二者，仍以具備承受該
土地之資格為允當，因此，甲、乙間就A地所為之信託契約，應
屬無效。

二、乙對丁得為如何之主張，說明如下：
（一）案例之情形：

甲向乙購買B屋，尚未移轉登記及交付予甲之前，丁駕車不慎撞上B
屋，致B屋全毀。


